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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全资子公

司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投资”）、全资孙公司武汉

华工瑞源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瑞源”）拟发起设立一支聚焦

光电子、ICT与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创投基金——武汉华工瑞源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具体事项情

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顺应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及国家创投政策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公司“产业

及资本协同”，发挥基金属性优势，围绕“三新两化”进行产业链生态布局，进

一步丰富产品线，延伸产业链，促进公司内生式与外延式增长，实现业务增长与

资本增值的双价值输出，公司拟与武汉润鑫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未

完成设立、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润鑫达”）、

武汉国创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创新”）、唐连奎、闫长鹍、上海

萌昕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萌昕”）发起设立武汉华工瑞源创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瑞源创投基金”或“基金”）并

签署《武汉华工瑞源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

“《合伙协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合伙协议》条款尚未最终确定、协议尚未签署，主要

内容见本公告“四、拟签订《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2、 关联关系情况 

国创创新为公司间接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国创创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投资事项构成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因公司董事艾娇女士在国创创新任法定代表人职

务，公司董事汤俊先生在公司间接控制人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任职，上述两人

为关联董事。 

3、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会议

在关联董事艾娇女士、汤俊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 7位无关

联关系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 

1. 企业名称：武汉华工瑞源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F0YX94H 

3.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 成立日期：2021 年 07月 07日 

5. 法定代表人：张丽华 

6.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7.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8.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内 1幢 2楼 A-1区 

9.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10. 武汉华工瑞源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程序，登记编号为：P1072334。 

（二）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 



1. 企业名称（拟）：武汉润鑫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未完成设

立、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 

2. 经营范围（拟）：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 出资总额（拟）：1,000万元人民币。 

4. 合伙人（拟）：武汉瑞源恒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设立、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名称为准）、武汉华工瑞源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国创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唐连奎。 

（三）有限合伙人 

1.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02 月 28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15000万元人民币，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刘含树，是依托上市公司华工科技高端制

造产业背景的“产业赋能型”投资人。华工投资控股股东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实控人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武汉国创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国创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注册资本 14亿元，是本公司间接

控制人武汉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投资平台。国创创新控股股东为武汉商贸集

团有限公司，实控人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 唐连奎 

唐连奎，男，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永新乡九队村人，出生于 1968 年 6

月 16日，白银市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人大代表。 

4. 闫长鹍 

闫长鹍，男，现任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自一九九一年十

月起任职于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20多年光纤光缆业经验。 

5. 上海萌昕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注册地址：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公路 860 号 10 幢。公司主要从事信息科技、

通信科技、电力科技领域内的投资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业务。上海萌昕控股股东为肖碧青，实控人为肖碧青。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其他途径查询，上述交易各方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三、拟设立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武汉华工瑞源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登记注册名称为准） 

组织形式 合伙制 

注册地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内 1幢 2楼 A-1区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权投资管理基金管理、创业投资

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

营活动） 

拟设立规模 
首期设立 1.63亿，总规模不超过 2.5亿元。首期出资应当于基金设立时由

投资人一次性出资。 

基金存续期 
基金存续期 7年，前 5年为投资期，后 2年为退出期；经全体合伙人一致

同意，可延长不超过 2年。 

分期出资计划 

基金设立时，全体合伙人一次性出资； 

原则上基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后 1年内为募集期，新增合伙

人应在所有原合伙人同意后、募集期结束前一次性完成出资。 

投资策略 

专注于光电子领域，重点围绕能量激光、信息激光、传感器产业链上下游

挖掘投资机会。 

投资阶段以成长期项目为主，同时关注流动性相对较高的成熟期项目。 

四、拟签订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投资金额及支付方式 

首

期

基

金

出

资

结

构 

合伙人名称 类型 认缴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华工投资 有限合伙人 21.47% 3500 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国创创新 有限合伙人 23.93% 3900 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唐连奎 有限合伙人 22.70% 3700 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闫长鹍 有限合伙人 12.27% 2000 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上海萌昕 有限合伙人 12.27% 2000 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润鑫达 
执行事务合伙人/普

通合伙人 
6.13% 1000 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华工瑞源 
基金管理人/普通合

伙人 
1.23% 200 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合计  100% 16300 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二）投决机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经过基金管理人法定权力机构授权，根据拟签署的《基金合

伙协议》和《委托管理协议》获得对基金相关投资和退出决策的最终决策权。授

权期限与委托管理协议期限相同；基金管理人内设的法定权力机构不得妨碍投资

决策委员会根据以上拟签署的两份协议行使投资决策权。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



则由基金管理人拟订，基金合伙人会议通过后方可执行。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成

员由 7名成员组成：基金管理人委派代表３名、有限合伙人国创创新委派代表 1

名、其他有限合伙人委派代表 3名。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任 1名，由基金管理人

委派代表出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原则上，

投资决策委员会形成决议须全体委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三）违约条款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规定期限缴纳出资的，按《合伙协议》约定承担违

约责任。 

1. 普通合伙人的违约责任 

违反《合伙协议》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给基金或有限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

当赔偿基金或有限合伙人的全部损失。 

2. 有限合伙人的违约责任 

1) 有限合伙人未经授权以本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给基金或者其他合

伙人造成损失的，该有限合伙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有限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执行合伙事务给基金造

成损失的，该有限合伙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发挥基金属性优势，整合多方战略投资人、政府资金及社会

资本等，放大投资效能，围绕“三新两化”、通过产业链生态布局，进一步丰富

产品线，延伸产业链，促进公司内生式与外延式增长，实现业务增长与资本增值

的双价值输出。 

本次投资设立基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构成

同业竞争。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不会损害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拟开展的与关联方共同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全体独

立董事经事前认真审阅并与公司沟通确认，认为上述合作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

理念和长远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发起设立瑞源创投基金有利于公司打造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的生态体系，

有利于公司整合多方战略投资人、政府资金及社会资本等，放大投资效能，助力

产业拓展。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同意公

司发起设立瑞源创投基金。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对外投资拟设立的合伙企业协议及相关附属协议尚待合作方正

式签署及生效，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二）合伙企业尚处于筹划设立阶段，尚未完成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本次对外投资拟设立的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

性；基金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实施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三）该基金所投资的项目周期较长，投资过程中可能将受到宏观经济、行

业政策、标的公司经营状况等多种因素影响，所投项目存在不同程度风险，可能

导致投资回报期较长，流动性较低、整体收益水平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等风险。 

（四）公司将根据此次投资设立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参与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武汉华工瑞源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5、合作各方签订的意向书及草拟的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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